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储量有偿使用费管理暂行办法 

（财政部 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 1998 年 3 月 2 日发布 财工

字[1998]33 号） 

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加强储量有偿使用费的管理，确保油气

勘探资金优化合理使用，保持油气资源接替的良性循环，促进石

油工业的稳步发展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储量有偿使用费是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依据原石

油工业部、财政部、国家物价局《关于调整国内平价、高价原油

出厂价格和实行石油及天然气储量有偿使用办法的通知》（〔８

８〕油财字第１０２号文）规定，从１９８８年１月１日起，按

照原油天然气产量定额提取，计入油气生产成本，用于油气资源

勘探的专项资金。 

第三条 储量有偿使用费的提取标准由财政部核定。原油储

量有偿使用费按原油产量每吨提取８０元（其中：大庆、胜利、

辽河、新疆、吐哈、塔里木每吨提取１００元）；天然气储量有

偿使用费按产量每千立方米提取４０元。如需对储量有偿使用费

提取标准进行调整，由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报经财政部批准后，

方可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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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所属各油气田企业按规定标

准提取的储量有偿使用费，应于次月全额上交总公司，由总公司

集中安排使用。为提高资金使用效果，可根据企业年度预算和中

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与企业之间的资金往来，分别采取转帐上交

下拨或差额上交、差额补贴等办法。具体由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

司根据各油气田企业的实际情况确定，并报送财政部备案。 

第五条 储量有偿使用费按照“取之于企业，用之于勘探”

的原则，全部用于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所属地质勘探和油气田

企业。其具体使用范围是： 

１．以油气勘探前期准备为主的区域勘探项目； 

２．以发现各类圈闭，提交预测和控制储量为主的预探项目； 

３．已经提交预测储量或控制储量，以提交油气探明储量为

主的评价勘探项目； 

４．在已开发油田内或周边的新区块、新层系进行滚动勘探

项目； 

５．为了提高储量的动用程度，对未动用储量进行技术和作

业措施，以达到开发的未动用储量评价项目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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６．总公司确定的科学探索井、替代国际勘探新技术的勘探

科技工程及综合研究等项目； 

７．为提高勘探工作技术含量而购置的关键大型勘探设备以

及支持勘探装备国产化的研制、开发费用； 

８．具有大型成套资料处理、解释系统的勘探计算机工程项

目； 

９．勘探后勤支持项目； 

１０．国外勘探及其他勘探项目。 

第六条 储量有偿使用费必须用于上述开支范围，确保专款

专用，严禁挤占、挪用。 

第七条 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应制定储量有偿使用费的计

提和使用年度预算，商财政部同意后下达各油气田企业执行。各

油气田企业应制定相应的收支预算，按照规定的用途严格控制使

用，如遇特殊情况需调整预算时，必须按预算管理的审批程序报

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审批。 

第八条 储量有偿使用费的使用项目，按总公司项目审批权

限，由总公司和油气田企业分别审批立项后列入预算。重大勘探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359


